为贯彻落实全国渔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促进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我部决定2013年继续开展“水产健康养殖执法示范活动”，结合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活动，选取部分重点县级渔政执法机构作为执法示范单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示范单位

经我部渔政指挥中心与相关省（市）协商，确定北京、辽宁、吉林、江苏、湖南5个省（市）的11个县级渔政执法机构为2013年执法示范单位（名单见附件1）。

我部已将2013年各示范单位开展“水产健康养殖执法示范”工作补助经费列入“渔政管理”项目预算，由各示范省（市）的省级渔政执法机构统筹安排。

二、工作目标
执法示范活动以“规范执法，强化服务”为原则，通过对辖区内现有及今年新申报创建的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执法监管，积极探索有效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执法规范化工作模式，促进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切实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效率。同时，增强执法人员在执法管理中服务渔民的意识，有效提升示范单位辖区内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信誉，发挥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对周边水产养殖企业和经营者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养殖业户配合渔政执法的积极性。

三、工作要求
执法示范活动由我部渔政指挥中心统一组织，各示范省的省级渔政机构要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水产养殖与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的意见》（农办渔[2010]96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按照“规范执法，强化服务”的原则，对参与示范的渔政执法机构进行工作指导，并按以下要求编制实施方案：
（1） 规范自身执法行为
1.规范行政处罚程序；
2.使用规范的执法文书；
3.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4.建立完善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档案;
5.有条件的地方应配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
（二）对示范场开展执法检查和服务
1.检查有关合法证件完备情况；
2.检查《水产养殖生产记录》、《水产养殖用药记录》和《水产品销售记录》的使用情况；
3.检查苗种、饲料、兽药等生产投入品采购、保管和使用情况；
4.配合产地水产品抽检情况；
5.加强示范场培训和指导等服务工作；
6. 各县级示范单位可制作“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执法结果告知书”（基本格式见附件2），将上一年度抽检和执法结果告知养殖生产经营单位。
四、时间安排

2013年3至10月，各示范省级渔政机构指导示范单位开展水产健康养殖执法示范工作。4月10日前，将具体实施方案及列入示范的县级单位辖区内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名单报我部渔政指挥中心备案；11月，各示范省级渔政机构组织对本省（市）执法示范单位进行考核和总结，并于11月底前将总结材料报我部渔政指挥中心。
有关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邮编：100125。联系人：李博。联系电话：010-59192101。传真：59192943。电子文档请发送至邮箱：fisheryccc@agri.gov.cn。
附件：1.2013年水产健康养殖执法示范单位名单

      2.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执法结果告知书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1月31日
附件1
2013年水产健康养殖执法示范单位名单

	序号
	省（市）
	执法示范单位

	1
	北京
	房山区渔政监督管理站

	
	
	密云县水生动物卫生监督检验所

	2
	辽宁
	东港市水产苗种管理站

	
	
	绥中县水生生物疫病预防控制与苗种管理中心

	3
	吉林
	镇赉县渔政站

	
	
	前郭县渔政站

	4
	江苏
	南京市高淳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常熟市渔政管理站

	5
	湖南
	沅江市渔政站

	
	
	望城区畜牧兽医水产局渔政监察队

	
	
	常德市安乡县渔政站


附件2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执法结果告知书

xxx（养殖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你单位在xx年度的样品抽检和渔政执法检查中，未出现不合格样品及违法违规行为（或：出现xx个不合格样品、违法违规行为xx起），现将该结果告知你单位。
                       xxx（县级渔政执法机构盖章）
                          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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